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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鑒於國內土壤及

地下水污染問題的嚴重性，於民國89年公布「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整治法」（以下簡稱土污法），並成立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（民國99年改名為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），建立土壤與地下水污染之管制

機制，期藉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與其相關法令之制

定，促使國人重視土地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，達到預

防重於整治與及早發現污染及早改善之效果，以及避免污

染持續擴大、保護國人健康與維護環境生態等多重目的。

本署為協助國人瞭解用地可能存在之土壤及地下水污

染問題，提醒於土地交易時應注意用地之土壤及地下水品

質狀況，確保買賣雙方權益，特編印本宣導手冊，以供各

界參考應用。

序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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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土壤？

土壤，是地球表面最疏鬆的一層

物質，是岩石在大自然中經過物理風

化、化學反應、生物作用等等，經長

時間慢慢風化而成的喲！

什麼是地下水？

廣義來說，凡是存在於地面以下

的水通稱為地下水。在學術上的定義

呢～則是指存在於地下飽和層的水，

同時也是供應民眾使用或飲用之井水

與泉水的來源喔！

壹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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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什麼又是土壤污染呢？

通常優良健康的土壤，具有良好

的物理、化學及生物特性，可以提供

動植物生長與棲息的空間，也能中和

或催化化學毒素，保持涵養水分等。

然而當人類的生產活動及開發行為在

土壤的生態體系裡，排入物質、生物

或能量，超過土壤特有的緩衝能力或

是自淨作用，導致原有的功能被破壞掉了，同時降低或失去農業生產的利

用價值，嚴重影響原本健全的環境生態時，便稱為土壤污染。

那什麼又是地下水污染呢？

由於垃圾掩埋場滲出水、地下貯存系統(槽、管線)之滲漏，或因為農

業、工業上不當的處置，致使物質、能量或生物進入地下水中而變更其品

質，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到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，便稱為地下水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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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污染特性

土壤遭受污染以後，會有下列特點：

土壤遭受污染後從表面顏色及嗅覺上常

不易察覺到。當農作物產量減少、生長

受到抑制等現象發生後，才可能警覺土

壤受到了污染。

土壤遭受污染後通常不易復原，需要經

過漫長時間才有恢復的可能。

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移動速度相當緩慢，

土壤中的土粒對各類的污染物通常具有

強烈的吸附能力。污染物進入土壤中

會逐漸向下移動，形成濃縮累積

的作用，尤其是重金屬物質或

是不易被土壤微生物分解的有

機物。

貳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特性與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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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污染特性

一旦地下水遭受污染，往往需要投入龐大的金錢與時間進行後續的污

染改善工作，不但水的衛生品質堪慮，無法提供使用，自然生態亦遭受到

破壞，人體健康將受到威脅，且將影響國家經濟、社會、農業、工業等平

衡發展，損失不可言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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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影響

為什麼要重視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呢？主要是因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

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、生活環境以及生態造成影響與危害。

對人體健康的影響

受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可能經由食用進入人體或直接與皮膚接觸，對身

體健康產生危害。

受污染土壤中之有害物質可能會溶出至地下水中，若飲用到受污染之

地下水則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。

受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中之有害物質可能會逸散至空氣中，若人體吸入

含有害物質的空氣則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。

受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中之有害物質可能會進入河川與海洋，若有害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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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污染水中生物(如魚、蝦等)，民眾再食用受到污染之水中生物亦會

間接受到影響。

民眾若食用受到污染之土地或引灌受污染地下水耕種之農作物，可能

會對身體造成影響。

對生活環境以及生態的影響

受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可能會產生惡臭等氣味。

受油品類污染的地下水可能會於表面產生油膜。

受污染的土壤或引灌受污染的地下水可能會阻礙農作物的生長。

受污染的土壤與地下水可能會對動植物生態造成影響。



農地

工廠

加油站

非法
棄置場

儲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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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場址類型

依國內發生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案件以及調查結果顯示，國內土

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大致上可分為下列5種類型：

參、國內污染場址類型與污染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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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來源

土壤污染來源

工業廢水、廢

棄污泥或其他

有害的固體、

液體廢棄物

事業運作過程中

原料、產品貯存

不當或製程設施

未正常操作

農業及

化學肥料

廢棄物

非法棄置

畜牧養殖業

的廢水與廢

棄物

都市污水與

家庭垃圾

軍事用地

工業及汽機
車廢氣、空
氣中的落塵
與酸雨 農地引用已遭

到工業廢水污

染之灌溉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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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污染來源

家庭廢污水、下水道管路及化糞池破損外洩的污水、垃圾掩埋場處理

不當形成的垃圾污水及醫院排出具有感染性的污水，皆可能滲入地下

造成地下水污染。

工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之原物料、生產之產品以及產生的廢棄物、排

放含毒物質、重金屬廢水、工業製程廢水等，均可能污染地下水。

含高濃度鹽分等無機物的灌溉農業廢水、農藥殘餘物質；畜牧場動物

糞便中的有機物、細菌等或是施肥及土壤改良劑，也同樣可能會污染

地下水。

其他如油管破裂、化學工廠化學品洩漏、化學成品或有毒物質運送車

輛發生交通意外、廢棄物非法棄置等等不勝枚舉，都有可能成為造成

地下水污染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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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污染物質

常見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質，在土壤污染方面以重金屬污染最

為普遍，地下水方面則以油品類污染、總酚與三氯乙烯最為常見。污

染場址之污染物質與種類則與其污染來源有關，國內常見之土壤及地

下水污染場址類型、來源與常見污染物彙整如下表所示。

場址類型	 	 	 污染來源	 	 常見污染物

農地

工廠	 	

加油站	 	

儲槽	 	

非法棄置場

國內常見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類型、來源與常見污染物

土壤污染項目以重

金屬污染最為普遍

地下水污染項目以油

品類污染、總酚、三

氯乙烯最常見

儲槽、管線因地震、老舊或腐蝕等

原因破裂毀損造成儲存物質外洩，

或是操作管理不當所造成

運作過程中原料、產品存放及廢

水、廢棄物處理不當所致/非法棄置

灌溉用水遭到工業廢水污染/廢

棄物非法棄置

廢棄物非法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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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有效管制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，本署於民國89年公布

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，陸續制定子法規範，建立土壤與地下

水污染之管制機制，在污染場址方面，主要採取控制場址與整治場址

之「雙門檻制度」(如下圖)。

污染控制場址：指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，且其

污染物非自然環境存在經沖刷、流布、沉積、引灌，致該污染物

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。

污染整治場址：指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，有嚴重危害國民健

康及生活環境之虞，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。

國內污染場址雙門檻管制機制

肆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法令

整治場址 地下水限制
使用地區

整治
計畫

控制
計畫

控制場址

應變必要措施

定期監測與公告監測標準

管制標準

初步評估

污染來源明確 地下水污染來源不明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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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發現土地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時，環保機關即會進行查證，若

查證結果發現污染物濃度超過法規標準時，環保機關可依法要求污染行為

人、潛在污染責任人、場所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人採取應變必要措施，

以減輕污染影響或避免污染擴大。另一方面，環保機關亦可將污染場址公

告為「污染控制場址」或「污染整治場址」，並依法要求污染行為人等進

行整治改善，待整治完成方能解除列管。當用地被公告為「污染整治場

址」時，則該筆土地不能進行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。

另一方面，為提醒土地交易雙方重視用地污染問題，土污法第8條規

定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，讓與

人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，並報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土地

讓與人未依前項規定提供受讓人相關資料

者，於該土地公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

時，其責任與本法第31條第1項所定

之責任同」。

讓與人若未依土污法第8條

之規定辦理，則將處新臺幣15萬

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

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按次

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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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土地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影響層面廣泛，因此於土地買

賣時，買方與賣方均需特別注意用地污染問題以及土污法相關規定，

以免衍生交易糾紛或受罰，並可確保買賣雙方的權益。

土地交易時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土地是否曾為高污染事業或公告事業所使用過

現場是否遺留有可疑設備、具污染性之原物料或產品、廢棄物、

污染物或已有明顯污染之跡象

土地是否已被環保機關公告為污染場址或被要求進行污染改善

讓與人是否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

依據環保署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(99.02.03修正)」第8條之規

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，讓與人應提供

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，並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

查。土地讓與人未依前項規定提供受讓人相關資料者，於該土地公

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時，其責任與本法第31條第1項所定之責任

同。讓與人未依規定報請備查者，依土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可處新

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

按次處罰。

伍、土地交易時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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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買賣或租賃契約內容是否有涉及或增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

相關規定

不動產價格評估是否已考量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

依據內政部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(95.06.12修正)」第89條與第113條

之規定，受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土地或建物，應先估算其未受污染

之正常價格，再依據委託人提供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，考量該土壤或

地下水污染之影響，並計算其地價減損額後，從正常價格中扣除之，

以其餘額為該宗地或建物之價格。

土地上之事業是否已依法完成各項環保申報

依據環保署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(99.02.03修正)」第9條之規定，
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

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

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：

一、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、登記、申請營業執照。

二、變更經營者。

三、變更產業類別。但變更前、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之事業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變更營業用地範圍。

五、依法辦理歇業、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、終止營業（運）、關

廠（場）或無繼續生產、製造、加工。事業違反土污法第9條規定

者，依土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可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按次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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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土地背景品質或污染資訊可自下列方式取得或參考：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(http://sgw.epa.gov.tw/public/)

本署網站(http://www.epa.gov.tw/)與各級環保機關網站

土地登記簿與地籍謄本(土污法修正公布後公告之污染場址)

讓與人提供之用地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

自行委託或依法執行之評估調查及檢測

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之背景調查與環境監測

向地政士、不動產仲介或經紀業者以及土地鄰近居民詢問確認或查閱

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等相關資料內容。



民眾如果發現用地的土壤或地下水遭受污染時，應該馬上通報當

地的環保局。

環保局如果發現土壤或地下水遭受到污染時，為了減輕污染影響

或避免污染擴大，也會要求土地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人採取應

變必要措施。

對於已確認遭受污染的土地，後續相關的污染改善工作，將受到

環保局的監督與管制，民眾如果想要瞭解相關適用的法令及規

範，可向環保局洽詢，或者可上環保署全球資訊網站(http://www.

epa.gov.tw/)查詢。

土壤如果遭受重金屬的污染，最常見的改善方法包括翻土稀釋

法、客土法、酸淋洗法以及生物去除法等；如果是有機污染物(例

如油品類)的污染，較常使用的改善方法則是氣體抽除、生物處

理、淋洗及化學反應、熱處理、固化/穩定化、化學萃取和挖除等

技術。

但在進行污染改善前，應先暸解污染物種類、特性、污染範圍、

濃度及適用的整治方法、地下水文地質、土壤特性等，千萬不可

貿然行事，否則可能會導致污染擴散而更加難以收拾，因此整治

工作應委託具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經驗之專業機構

（有哪些參考廠商，可自http://sgw.epa.gov.tw/public/00_Fac.asp

網頁查詢）執行，才會事半功倍。

19

陸、土地發現污染時該怎麼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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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污染防治工作

可分為事前的預防和事後的整治，

然而「預防勝於整治」~~

有效的做好水污染、空氣污染

和廢棄物的處理工作，

即可減少土壤或地下水受污染的機會，

大家在日常生活中，

即應配合環保法令規範，

用心保護這片我們賴以維生的土地！！






